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579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支撑未来业务发展，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

“本公司”）拟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长沙高新区”）投资建

设“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并与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沙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上述

《项目投资合同》的签订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长沙高新区投资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及拟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的议

案》。按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条“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

责，行使下列职权：（十九）批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

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公司主营业务以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

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本项目投资总额预计 40 亿元人民币，

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因此本项目及相关投资合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投资合同另一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法定（授权）代表：周庆年 

3、住所：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 668 号 

长沙高新区创建于 1988 年 10 月，1991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 27 个国

家级高新区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长沙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连续

7 次被评为全国先进高新区。 

作为国家目前仅有的七个自主创新示范区之一，同时也是中部地区唯一国家



  

  

级新区的核心产业区，长沙高新区抢抓两区叠加、“中国制造 2025”发展机遇，

打造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并被湖南

省政府授牌“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湖南省移动互联网特色产业园”。 

 

三、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涵盖研发、生产等功能，总投资 40 亿元

人民币，由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长沙中兴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公司在长

沙高新区负责实施，本投资项目具体内容为全面开展机顶盒等智能设备研发生产、

互联网产品研发生产、存储产品研发生产、有线通讯类软件研发、云终端类软件

研发及相关业务。 

 

四、《项目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同意本公司在长沙高新区投资建设本项目，并为公司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给予本公司相关优惠政策。 

2、本项目规划用地 197 亩（项目用地目前已摘牌），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年限为 50 年。该项目用地包括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办公楼以及相

关附属建筑。 

3、本项目总投资额 40 亿元人民币，中兴通讯自《项目投资合同》签订之年

起 5 个完整年度内完成项目全部投资。 

4、非违约方有权采取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项目投资合同》项下义务、终

止本合同或调整非违约方在本合同项下义务等措施。 

5、《项目投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中兴通讯股东大会批准后即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本公司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中兴通讯在中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通过本项目，本公司将较好地缓解长沙研发中心后续发展的用地压力，

为本公司业务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和计划周期等为初步计划，按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项目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还需向政府

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审批，故本项目的审批、建设施工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

将根据本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拟与长沙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29 日 

 




